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生态环境部关

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评价工作的意见》（环环评

〔2020〕65 号）、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《河

北省邢台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（2023-2035）》

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关内容进行公示，并征求广大公众的相关

意见。

一、规划名称、地点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

规划区位于邢东新区东北部，南至邢州大道，北至岗北五街，

西界振兴一路，东到东环公路，总面积 10.03 平方公里。规划期

为 2023—2035 年。其中，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，远期目标年为

2035 年。

到 2025 年，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，稳步引进一批

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，形成一批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特色

优势产品,初步创建一批有持续创新能力的重点技术创新中心,

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落地项目 20 个以上，产值超过 30 亿元，新

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落地项目 6 个以上，产值超过 10 亿元，基

本建成特色鲜明、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，引领作用明显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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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35 年，高新区企业数量达到 150 家以上，主营业务收入突

破 500 亿元，引进培育上市企业 10 家以上，经济总量和增长方

式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创新要素高端聚集、高度聚集、高速聚集，

高端装备制造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基本形成，创新能力显

著提升，实现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，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发展，影

响力和竞争力显著提高，打造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产学研

用融合发展示范基地，建成全市经济发展引领新高地，成为国内

一流高新区。

二、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工作内容

1.评价区域环境现状调查。查清评价区域及其周边的环境敏

感点及污染源情况，调查评价区域及其周边的自然地理状况、环

境质量现状、生态状况及生态功能、环境敏感区和重点生态功能

区、资源利用现状、社会经济概况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情

况等。

2.开发区回顾性评价、规划与上层规划的相符性；集聚区建

设对区域内水环境、大气、声环境产生的环境影响及预防减轻措

施；规划的资源及环境承载力分析；规划的经济效益分析。

3.开发区建设环境影响的公众参与调查。通过在媒体上发布

公告、座谈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。

4.综合多方分析结果，从环境保护角度，对开发区的环境可

行性做出结论。

三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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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

联系人：杨顺志 联系方式：15131912369
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

编制单位：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何工 联系方式：0311-66036380

五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
在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邮

递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，或直接送至建设单位。

公众可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

规定格式要求填写。

六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

1. 公众对本规划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现状的看法；

2. 公众对目前区域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；

3. 公众对本规划的了解程度、对本规划支持与否的态度；

4. 公众对本规划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；

5. 其他建议。

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26 日


